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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士：  

 
《 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修訂 )條例草案》  

 
  閣下 2017 年 10 月 6 日的來函收悉。  
 
  關於新訂附表 4(《條例草案》第 3 及 26 條 )第 1(1)條中

"象狩獵品 "及 "象牙 "的定義，閣下在來函中解釋，視乎獲得象牙

的方法，象牙也可以是 "象狩獵品 "。閣下認為無須把 "象牙 "排除

在 "象狩獵品 "的定義範圍之外，因為《條例草案》對象狩獵品的

規管較對象牙的規管嚴格。若有象牙同屬象狩獵品，適用於象

狩獵品的較嚴格規管亦將適用於該標本。閣下認為就適用的規

管制度而言，並無任何含糊或矛盾之處。  
 
  本部察悉，《條例草案》第 27(1)條建議加入 "古董象牙 "
的定義，訂明 "古董象牙 "(a)指  在 1925 年 7 月 1 日之前發生以下

情況的象牙  ⎯⎯  (i) 被移離野外； (ii) 其天然狀態經大幅改動，

以製成珠寶、飾物、藝術品、實用品或樂器；及 (iii) 由某人在上

述改動後獲得，而在獲得時，已處於上述經改動的狀態，無需

作進一步的雕刻、製作或加工以達至其目的；及 (b) 不包括象狩

獵品。  
 

(a) 鑒於在《條例草案》所建議的不同階段的禁止象牙貿易

規定實施時， "象狩獵品 "或須受到有別於 "象牙 "並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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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規管，若象牙能符合 "象狩獵品 "的定義，請澄清就

《條例草案》而言，有何象牙項目會包括在 "象牙 "的定

義範圍內但不會包括在 "象狩獵品 "的定義範圍內。  
 
(b) 《條例草案》第 27(1)條的定義會把 "象狩獵品 "排除在

"古董象牙 "的定義範圍之外 (在第二步及第三步的擬議

禁止象牙貿易規定實施時允許買賣 "古董象牙 ")。有鑒於

此， "古董象牙 "與 "象狩獵品 "似乎互相排斥。請闡釋把

"象狩獵品 "排除在 "古董象牙 "的定義範圍之外，如何能

與閣下在來函中所作的解釋，即若象牙是透過狩獵而獲

得，並且能滿足《條例草案》第 26 條中 "象狩獵品 "的
定義所指明的其他條件，則 "象狩獵品 "亦會涵蓋 "象牙 "
相協調。  

 
  謹請閣下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或之前以中、英文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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